附表1

	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
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

	更換學年學期：   學年     學期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學  號
	姓   名
	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帳號
	☐幼教碩士班
☐早療碩士班
☐碩士在職專班 
☐早療碩士在職專班 

	
	
	電 話：
Email：
	

	
學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即日起更換指導教授。

【法律責任聲明】
本人同意在原指導教授下所獲得之研究成果、研究題目與過程，於未徵得原指導教授同意前，不得以任何形式發表或轉移；否則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若發生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要點第四點所列之生病、離職、出國、過世等不可歸責於學生之事由，致無法徵得同意者，應依本系系務會議決議辦理。特此聲明。


立書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簽名）
日期：＿＿＿年＿＿＿月＿＿＿日　


	原指導教授簽章
	系辦公室
	系主任核決

	
	
	



備註：
1、 申請書正本一式三份，經前項流程核定後，一份交予原指導教授，一份留存系辦公室，一份研究生自行保留。
2、 提交此表後，原論文指導同意書將註銷，請於一週期限內繳交更換後之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。
3、 研究生未依規定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，其論文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承認。
4、 本申請表依據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要點、本系研究生碩士論文指導要點規定辦理。



